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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颐丰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广东颐丰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10月 15日

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了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 2024-045）。经自查发现公告内容存在笔误，本公司现对该公告予以

更正。 

一、更正事项具体内容 
更正前： 

（一） 审议《关于<广东颐丰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>

的议案》（如适用） 

1.议案内容： 

为了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，保障公司经营目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，加快

公司主营业务发展，公司拟向全体现有股东定向发行股票，本次股票发行拟采

用全体现有股东同比例认购的方式进行，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，

发行价格为 6.00元/股，公司拟发行股票为 2,500.00万股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

15,000.00万元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借款，本次发行不存在其

他限售安排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官网(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广东颐丰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

发行说明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0）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 

关联监事赵炜欣、李敬聪、谢象与本次发行对象具有关联关系，根据公司章

程规定回避表决。 

3.议案表决结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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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非关联监事不足半数，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 审议《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（如适用）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分别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。《股份认购

协议》约定了认购股票的数量、认购的价格、认购方式、股东权利、生效条件等

内容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 

关联监事赵炜欣、郑静瑜、谢象与本次发行对象具有关联关系，根据公司章

程规定回避表决。 

3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因非关联监事不足半数，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 审议《关于公司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

的议案》（如适用）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确定的定向发行，公司拟对公司在册股东不做优

先认购安排，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 

关联监事赵炜欣、郑静瑜、谢象与本次发行对象具有关联关系，根据公司章

程规定回避表决。 

3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因非关联监事不足半数，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更正后： 

（一） 审议《关于<广东颐丰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>

的议案》（如适用） 

1.议案内容： 

为了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，保障公司经营目标和未来发展战略的实现，加快

公司主营业务发展，公司拟向现有股东兴中集团定向发行股票，本次股票发行

拟采用现金认购的方式进行，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，发行价格

为 6.00元/股，公司拟发行股票为 2,500.00万股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15,000.00

万元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借款，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限售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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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

(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广东颐丰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

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0）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 

关联监事赵炜欣、李敬聪、谢象与本次发行对象具有关联关系，根据公司章

程规定回避表决。 

3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因非关联监事不足半数，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 审议《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（如适用）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。《股份认购协议》

约定了认购股票的数量、认购的价格、认购方式、股东权利、生效条件等内容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 

关联监事赵炜欣、李敬聪、谢象与本次发行对象具有关联关系，根据公司章

程规定回避表决。 

3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因非关联监事不足半数，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 审议《关于公司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

的议案》（如适用）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本次发行属于发行对象确定的定向发行，公司拟对公司在册股东不做优

先认购安排，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。 

2.回避表决情况 

关联监事赵炜欣、李敬聪、谢象与本次发行对象具有关联关系，根据公司章

程规定回避表决。 

3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因非关联监事不足半数，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增加上述更正外，原公告其它内容均保持不变。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

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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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颐丰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30日 


